附件1
关于峨眉山市2018年财政决算情况的

报  告

2019年9月27日在峨眉山市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孙廷鹏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规定和市人大常委会的安排，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2018年我市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8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我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61027万元，完成预算的100.77%，同比增长1.26%，其中：税收收入126539万元，增长37.20%；非税收入34488万元，同比减收32336万元，下降48.39%；加上返还性收入405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8079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71326万元、债券转贷收入61345万元、上年结转8127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000万元、调入资金88万元，收入总量为357046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7428万元，完成变动预算的98.76%；加上上解支出14957万元、债券还本支出5993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27万元，结转结余资金3496万元，支出总量为357046万元。收入总量减去支出总量后，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与向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增加574万元，主要是一般预算收入增加1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增加20832万元，专项转移支付减少2025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同时增加574万元，主要是一般预算支出减少1万元，上解支出增加153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1万元，年终结余减少964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实际完成20551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8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84797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877万元、债券转贷收入24780万元、上年结余610万元，收入总量为232779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20645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27%。加上债券转贷支出24780万元、调出资金22万元、结转结余资金1518万元，支出总量为232779万元。收入总量减去支出总量后，实现收支平衡。

与向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执行数相比，数据一致。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18年，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6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加上上级专项补助1027万元，上年结转2854万元，本年可供安排支出合计3947万元。其中66万元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支出，本年支出529万元，结余3352万元结转至下年使用。

与向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执行数相比，数据一致。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8年，我市社保基金预算当年收入678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6.86%，社保基金预算当年支出626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8.48%。社保基金当年收支结余520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68亿元。

与向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执行数相比，2018年社保基金收入增加1万元，当年收支结余相应增加1万元。

二、一般预算重点支出情况及其他需要报告事项

（一）一般预算重点支出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30795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99%；公共安全支出完成18840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99%；教育支出完成38266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78%；科学技术支出完成679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2.38%；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3104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6.9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45583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4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完成22167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87%；节能环保支出完成25458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完成6539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37094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6.29%；交通运输支出完成16262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4.21%；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3315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 
（二）上年结转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8年动用上年结转资金8737万元，其中一般预算上年结转资金8127万元，基金预算上年结转资金610万元。全部按原资金使用途径使用。

（三）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使用情况

2018年，我市共收到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财政补助资金123459万元（其中：税收返还补助405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48079万元、专项补助71326万元），加上上年上级专项项目结转资金8127万元，共计131586万元，实际安排支出128090万元，年末上级专项结转资金3496万元。

2018年收到上级基金补助资金1877万元，加上上年上级专项项目结转610万元，共计2487万元，实际安排使用969万元。年末结转下年1518万元。

（四）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

2018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初安排预备费3000万元，主要用于农林水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部分用于基干民兵体格检查、公安局工作经费和春节慰问费等。
（五）超收收入安排情况

2018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实际完成161027万元，较年初预算159800万元超收1227万元，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六）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和使用情况

2018年初我市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6428万元，减去编制2017年预算时动用3000万元，加上当年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1227万元，2018年末我市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4655万元。

（七）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我市2018年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周转金余额仍为4万元。

（八）债务规模情况

2018年争取地方政府债券1407万元，置换债券16600万元。截至2018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6996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419900万元，专项债务余额279700万元，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的我市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56166万元范围内。其中：一般债务限额56145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294716万元。

三、市十七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预算决议落实情况
　　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同意《关于峨眉山市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并批准2018年市级财政预算。 
　　2018年预算执行过程中，全市财税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年”的工作主题，以建设“两个目的地”和“四川旅游首选地”为目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稳增长、促稳定，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努力提高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财政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一）多措并举抓收入

一是抓实税源调查，强化税收分析。积极加强与税收征管部门的联系，深入重点税源监控企业了解税源动态，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强化税源分析管理和调查，确保企业实现税款及时入库。跟踪省、市、县“挂图作战”项目进展情况，强化部门联动，把控项目进度，做好相关税款征收入库。二是努力挖掘新税源，拓宽收入来源。深化供结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结合“137”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轻净产业，农夫山泉25万吨饮料、竹叶青二期、钰泉水业一期、峨眉雪饮料建成投产，保乐力加威士忌有序推进。引导茶叶、中药材等优势农产品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推动农产品线上销售和旅游商品开发，促进农商、农旅融合。三是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狠抓土地收入。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摸清家底，加大国资清理、处置和经营力度，深入开展土地价款清缴，针对不同情况制定工作方案，确保清欠取得实效。2018年共清收土地欠款16200万元，有效弥补财政资金缺口。

（二）强化财政监督管理

一是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2018年全市累计查纠违规支付770笔，金额共计3585万元,预算单位支付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二是加强存量资金清理。2018年共计清理收回存量资金9440万元，切实消化和压缩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实现了财政资金统一调度、统筹使用。三是强化政府投资评审工作。完成预结算项目评审328个，审减金额55500万元，审减率16.29%。四是加强政府采购监管。全年执行政府采购预算累计9107万元，实际采购金额7789万元，节约1318万元，节约率为14.47%。

四、2018年财政重点工作

2018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市政协的民主协商下，面对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全市财税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产业发展年”工作主题，立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财政资金，优化支出结构，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一）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一是积极筹措资金，按期还本付息。千方百计化解债务，争取新增债券1407万元，置换债券资金16600万元，债券借新还旧资金68100万元。全年还本付息327900万元，其中本金253400万元，利息74500万元。二是强化债务风险管理。拟定峨眉山市《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和隐性债务风险工作方案》，完成全市债务摸底核实清理工作，建立债务统计台账，完成全市256家单位的录入审核工作。三是推进财政重整。6月14日，我市启动财政重整，财政局及时研究部署财政重整工作，拟定《峨眉山市财政重整工作方案》，多措并举做好财政重整退出工作。

（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市属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体系。配合市委组织部拟定《关于构建“1+5”国资国企管理改革制度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制度10项。二是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建立健全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国企考核机制。对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进行综合目标管理，对主管部门实施国资国企管理改革目标差异化考核。三是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注入企业工作，进一步做实做强企业。全市党政机关首批可注入市属国有企业经营性资产104宗，预估价值60600万元。四是依法处置资产。全年依法处置资产4宗，处置价款16822万元。

（三）全面深化绩效管理

全面深化绩效预算管理改革，推行全过程绩效预算管理，将绩效评价重点由项目支出拓展到部门整体支出和政策、制度、管理等方面，将评价结果作为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调整支出结构、完善财政政策和科学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2018年，组织开展70个本级专项项目评价，其中选取10个项目财政自评，另60个项目通过绩效评价购买服务选取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绩效评价，财政资源配置效益进一步提高。

以上2018年财政决算报告，请予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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